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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词解释

简介

• 越南政府于2020年11月05日颁布第132/2020/ND-CP号法令（以下简称"第132号法令"），其自2020年12月20日

生效并适用于2020年及以后财年，第20/2017/ND-CP号法令将同日废止。

• 第132号法令第18条第5款阐明国别报告（Country-by-country report - “CbCR”）的申报义务归属方式。本通讯中，

德勤越南将说明第132号法令中CbCR相关规定如下：

i. 新用词解释；

ii. CbCR执行范例；以及

iii. CbCR执行作业图示。

德勤越南将持续为您更新第132号法令详情。

词语 BEPS 行动计划13：国别报告实施方案

主管税务机关协议

（Competent Authority 

Agreement - “CAA”）

CAA系指《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》。

其为国际协议缔约方授权代表之间所签署的协议，该协议要求缔约方之间自动进

行CbCR信息交换。（第132号法令第4条2款）

国际协议

（International Agreement -

“IA”）

IA 系指任何双边或多边的税收协定。（第132号法令第4条3款）

IA 系指越南作为缔约方签署的任何双边或多边税收协定或《税务信息交换协议》,

协议条款赋予缔约方之间进行税务信息交换的法律权力，包括上述信息的自动交

换。（BEPS行动计划13：国别报告行动方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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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例A：最终控股母公司（Global Ultimate Parent Company - "GUP"）为越南居民企业且全球合并收

入超过18兆越南盾者

A • GUP应按照第132号法令附录四，编制和报送CbCR；

• 报送期限：GUP财务年度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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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例B：GUP位于境外且应按所属税收管辖地（X国）规定申报CbCR者，则符合下列情况的越南居

民企业应向越南税务机关报送CbCR：

• B1 - X国与越南之间已签署了相关IA，但在财务年度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，双方尚未有

已生效的合格CAA；

• B2 - X国与越南间有已生效的合格CAA，但自动信息交换（"AEOI"）机制暂停或越南税务

机关无法通过自动交换机制实际取得GUP的CbCR；

• B3 -当同一跨国企业集团有多个成员实体为越南居民企业，且GUP指定其中一个成员向

越南税务机关报送CbCR，则该指定成员实体应申报CbCR，并在GUP财务年度结束日或之

前向越南税务机关提交指派书（designation letter) 。

B

CbCR执行范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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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

范例C：境外GUP指定位于Y国的企业为报送成员实体，在GUP财务年度结束日后12个月内代为在Y国

税收管辖地申报，则在满足以下条件时，其不适用范例B：

• Y国要求申报CbCR；

• Y国与越南间在GUP财务年度结束日后的12个月内已有生效的合格CAA；

• Y国的AEOI机制有效运行且越南税务机关可取得跨国企业集团的CbCR；

• GUP指定报送成员实体的指派书未在GUP财年结束当日或之前提交。

针对上述情况，越南居民企业应在GUP财务年度结束当日或之前，提交指派书和以下信息：

• GUP名称、税号、税收管辖地；或

• 报送成员实体的企业名称、税号、税收管辖地。

范例D：境外GUP在其税收管辖地（X国）有CbCR申报义务，而X国与越南均为参与国所签署的

IA已生效，则税务机关将依相关协议的AEOI机制取得信息。D&E
范例E：境外GUP在其税收管辖地（X国）无CbCR申报义务，则将适用多边税收公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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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释： 有 无
（ *）GUP财年结束日前应提供的资料包括：

‐ GUP指定报送成员实体的指派书；以及

‐ 国别报告报送成员实体申报表。

GUP为
越南居民企业

X国与越南间
已签署IA

范例B1

X国与越南
签有合格CAA AEOI机制于GUP财年终了后12个月内生效

范例D

越南居民纳税人 越南税务机关

GUP送交CbCR

送交CbCR和
GUP指派书（*)

未提及

未提及

未提及
通过AEOI机制
取得CbCR

送交CbCR

送交CbCR

未提及
依有关的
多边税收公约

GUP指派书（*)

未提及

无；或

有，但暂停执行；或

有，但无法实际进行信息交换

范例A

范例B2

• 报送成员实体在Y国有申报CbCR的义务；

• Y国与越南间有已生效合格CAA及AEOI机制。

范例C

范例B3

范例E
境外GUP在其税收管辖地（X国）无CbCR申报义务

GUP为
X国居民企业

报送成员
实体为

越南居民企业

纳税人为
报送成员
实体

GUP指定
报送成员实体

CbCR执行作业图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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